编 制 说 明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泰州市海陵区内，本次招标清单主要内容包括：本次招标范围为五厦村黄舍中心路提档升级工程，路面加铺沥青，混凝土板块破损补强，路牙更换侧石，新建雨水口和雨水连接管，对所有的井和雨水口进行提升等施工及缺陷期修复施工（具体以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纸为准）。 
二、编制依据及说明
1、建设单位提供的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五厦村黄舍中心路提档升级工程》电子版图纸及现场实地勘察；
2、国家、交通部及有关部委的标准和规范；
3、根据交通部[2018]86号公告发布的《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3830-2018）；
4、交通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3832-2018；
交通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理解与应用》；
交通部《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JTG/T 3833-2018；
[bookmark: _GoBack]交通部《公路工程预算定额应用释义》；
5、参考公路清单标准本（2018版）；
6、本地区类似工程常规施工方案，重点施工组织措施及技术方案。
7、根据甲方要求，对五厦村黄舍中心路路面进行修复，混凝土板块破损补强，路牙更换侧石，新建雨水口和雨水连接管，对所有的井和雨水口进行提升等施工及缺陷期修复施工，做法按图纸做法列入，实际工程量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批准后，方可实施。
三、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
第100章 总则
1、101-1保险费：（不可竞争费）
-a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建筑工程一切险：根据保险公司及其他相关单位的保单实际额度，经业主及监理工程师签证后，计量支付。
-b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第三者责任险：根据保险公司的保单实际额度，经业主及监理工程师签证后，计量支付。
2、102-1竣工文件：投标人应按照《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交（竣）工资料。全部工程完工后，在全部工程的交工验收证书签发之前，投标人须按合同条款规定向招标人提交监理人认为完整、合格的交（竣）工文件。在缺陷责任期内，投标人应补充交（竣）工资料，并在签发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之前提交（总价承包）。
各分部工程应建立详细工程施工档案，当分部工程完成时，投标人须按竣工文件编制要求，将上述原始记录、施工记录、进度照片、录像等资料编订成册，所有资料电子文件拷贝在 U盘中，提交两份纸质资料（一正一副）和 1 份电子文件给招标人保存。
投标人应配备满足工程需要的专业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并相对固定。
投标人应分阶段编制并上报《施工技术总结》，施工技术总结报告应按科技论文的要求编制，并达到监理人满意的程度，并在交工验收前 28 天将总结报告提交招标人。
3、102-2施工环保费：为包干使用，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费用等相关费用包含在工程量清单施工环保费中，投标人在报价时无需另外报价。（总价承包）
4、102-3安全生产费（不可竞争费）：按最高投标限价的1.5%作为安全生产费使用，若超过1.5%的安全生产费用含在其投标报价中，不再另行计量与支付。安全生产费用应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为了本工程的顺利实施，在本工程范围之外的周边道路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如交通疏导、标志、标牌的设置等）的费用，不得挪作他用。投标人中标后，应制定详细的安全生产实施方案，并按《江苏省公路工程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以及发包人制定的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其投标报价时所报的安全生产费进行详细的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报价编制。安全生产费应专款专用，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发包人将按《江苏省公路工程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的规定对安全生产费进行计量支付。由施工单位上报，最终经审计确认后支付，总额不超过最高投标限价的1.5%。
5、103-6施工围挡（2米高）：按照甲方要求进行现场施工围挡的设置，做到施工现场与社会道路的隔离，施工期间围挡移位不另行计量，报价中含喷淋与照明、施工期养护及后期拆除恢复。围挡与安全生产费不能交叉重复计算。
6、104-1施工场地建设费：为包干使用,包括施工期间为完成桥梁工程施工所配置的场地租赁、临时生产、生活、办公、学习、娱乐设施的搭建、维护以及完工后的拆除、清理、复垦等一切相关费用。（总价承包）

4、其他章节说明：
（1）拆除混凝土路面：按m3计，含砼道路面拆除、装车、压实、整型、运输、弃土场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多余破碎料考虑回收利用价值。
（2）铣刨沥青面层：按m3计，含铣刨沥青面层、装车、压实、整型、运输、弃土场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多余破碎料考虑回收利用价值。
（3）拆除钢筋混凝土结构：按m3计，含钢筋混凝土结构拆除、装车、压实、整型、运输、弃土场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多余破碎料考虑回收利用价值。
（4）拆除墙体砖石：按m3计，含墙体砖石拆除、装车、整型、运输、弃土场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多余破碎料考虑回收利用价值。
（5）拆除侧石：按m计，含侧石拆除、装车、整型、运输、弃土场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多余破碎料考虑回收利用价值。
（6）拆除减速垄：按m3计，含侧石拆除、装车、整型、运输、弃土场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多余破碎料考虑回收利用价值。
（7）透层、粘层、透层：按m2计，包括清扫整理下承层、洒油、找补、洒布矿料、养护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
（8）沥青混凝土项目:按m2计，做法要求详见相关道路的图纸说明，工作包括沥青混凝土制作、运输、找平，碾压、养护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
（9）抗裂贴：按m2计，包括清扫整理下承层、抗裂基布粘贴、养护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
（10）玻纤格栅：按m2计，包括下承面清理平整、土工材料铺设、搭接、缝接或粘接、固定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
（11）沥青混凝土项目:做法要求详见相关道路的图纸说明，工作包括沥青混凝土制作、运输、找平，碾压、养护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
（12）水泥混凝土项目：混凝土分别以不同结构类型及混凝土等级，以m2计量。为商品砼，包括结构物模板制作安装、拆除，混凝土浇筑、捣固、养生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13）钢筋:以kg计，含钢筋及钢筋骨架用的铁丝、钢板、套筒（连接套）、焊接、钢筋垫块或其他固定钢筋的材料，以及钢筋的防锈、截取、套丝、弯曲、场内运输、安装等不另行计量计价。
（14）安砌侧（平、缘）石：按m计，包含清理，砂浆配运料、拌和、接触面抹平、侧石预制、运输、安装靠背混凝土的浇筑、振捣、抹平、养护等一切与此有关作业的费用。
（15）平式单篦式雨水口：按个计，包括雨水口的土方开挖、回填、井垫层砼浇筑、井身砌筑、内壁抹灰、铸铁单篦式雨水口井盖井座的购买、安装等与此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16）雨水口连接管:按m计，含土方开挖、回填、管道 C25混凝土包封、DN300PVC—UH实壁管及配件购买、管道连接、铺设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17）截水沟：按m计，包括截水沟的土方开挖、回填、碎石垫层、垫层砼浇筑、井身砌筑、内壁抹灰、井盖购买、安装等与此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18）检查井升降：按座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综合考虑井筒提升高度，包括拆除、清理、井筒砌筑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19）检查井更换井盖：按座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包括拆除、清理、检查井更换井盖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20）防坠网：按座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包括拆除、清理、防坠网安装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21）雨水口升降：按座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综合考虑井筒提升高度，包括拆除、清理、井身砌筑、井盖井座重新安装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22）井盖提升、更换：按座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综合考虑井筒提升高度，包括拆除、清理、井筒砌筑、防坠网安装，更换D400铸铁井盖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23）油漆：按m2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包括原油漆面层拆除、清理、腻子两遍、真石漆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油漆色满足甲方要求。
（24）砖砌体：按m3计，投标人自行考察现场，包括原位置清理、桥头两侧砌筑挡土墙（青砖）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油漆色满足甲方要求。
（25）桥头搭接钢筋：以kg计，含钢筋及钢筋骨架用的铁丝、钢板、、焊接、钢筋垫块或其他固定钢筋的材料，以及钢筋的防锈、截取、套丝、弯曲、场内运输、安装等不另行计量计价。
（26）桥头搭接：以m3计，含模板制作安装、拆除、油毛毡、混凝土浇筑、捣固、养生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27）标线项目：以m2计，含路面清扫、放样、涂料、划线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28）减速带：以m计，含减速带购买、安装、调试等与之有关的一切作业费用。
四、其他直接费与现场经费取费标准
1、其余取费标准见“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
2、税金按9%计。
3、利润按7.42%计。
4、安全生产费按1.5%计。
5、暂列金额按10%计。
五、人工、材料单价及安全生产费
1、人工工资按每工日128.17元计。
2、采用2025年7月江苏省泰州市工程材料指导价格结合江苏省交通材料市场价计价。
3、安全生产费：不可竞争费，总额控制，按实计量支付。安全生产费用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交规〔2025〕1号）要求进行计取、使用、计量与支付，现场安全管理符合《江苏省公路施工路段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
六、投标报价补充说明
（1）投标人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关于印发“全省交通建设工程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苏交质公（2016）35 号）、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绿色公路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交公〔2017〕5 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全市公路工程“净尘”专项行动的通知泰交传〔2022〕142 号等相关规定，按照招标文件及招标人要求，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制定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并切实有效的开展相关工作。同时根据招标人、相关部门及规范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和消除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对工程范围以外的土地与植被注意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施工环保有关法律、法规、行业管理办法的各项要求，采取措施确保符合环保要求。上述费用均含在相关的单价或总额价内，招标人不再单独计列。
（2）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要求及时将废弃材料等施工垃圾清理外运（抛弃点自行考虑并承担相关费用）、处理，投标人垃圾处理必须满足环保、国土等相关部门的规定。上述费用均含在相关的单价或总额价内，招标人不再单独计列。
（3）投标人须负责施工区域的保洁工作，所发生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招标人不再单独计列。
（4）投标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在服从全局、保障施工期的基础上，遵循招标人、交警、城管、水利等行政部门提出的相关要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应考虑交通组织方案审查的所有费用，上述费用不单独计列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相关施工干扰影响致使人工、机械效率降低而增加的费用，包含在相关项目的报价中，招标人将不另行支付。如因投标人采取的措施不力，交通未按规定运行而给其它部门或个人造成的一切损失，或造成工程工期的拖延或施工费用的增加，均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5）投标人必须为本项目人员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保险范围内的事件，损失由承包人自行承担，本费用包含在综合单价中，不单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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